股东决定

股东***独资设立              有限公司，决定委派***担任本公司的执行董事，并为法定代表人，聘任***为公司经理，任期三年，可连任；委派     担任本公司的监事，任期三年，可委派连任。同意通过公司新章程，原章程及章程修正案全部废止。
股东（签字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